
南京中医药大学卓越奖学金评定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支持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中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，激

励广大同学努力学习、奋发成才，促进中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，鲁南制药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决定在我校设立“卓越奖学金”，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。

第二条 卓越奖学金评定范围为中医学(本博连读) (中医拔尖创新人才培

养模式改革 9年制)、中药学(本博连读)（中药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4+5

一体化）专业二年级及以上学生。

第三条 卓越奖学金名额每年8-10名，奖学金标准为每人一次性奖励10000

元。

第二章 评定机构

第四条 学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卓越奖学金的评定和发放工作。该委

员会聘请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为评审工作顾问。

第五条 学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，由学生工作处负

责奖学金评审的具体组织与实施。

第六条 相关学院成立卓越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，由院长负责，院学生工作

领导小组成员兼任小组成员。班级成立卓越奖学金评议小组，由辅导员负责，小

组成员由班级主要学生干部担任。

第三章 评定程序和办法

第七条 卓越奖学金评定工作按下列程序进行:

1. 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班级、小组评议,相关学院评审工作小组按照

名额分配进行初选；

2. 初选合格者进行院内公示，通过者填写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卓越奖学金审

批表》，院长在《审批表》上签署意见后，送学生工作处汇总；

3. 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，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，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最

终表决。

第四章 评定条件

第八条 学生必须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、刻苦学习，努力进取，具有良好的



道德品行和个人修养，在此基础上结合自身条件，可以申请以下奖项之一；

1. 勤学奖：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为同年级同专业前 10%；

2. 立德奖：在道德、品行、励志等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具有较为突出的

先进事迹，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，在同学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并因此荣获校级

及以上表彰；

3．创新奖：参加学校认定的各类竞赛、科学研究、发明创造、创新创业实

践、发表论文（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成果）等方面取得优异成果；

4．留学奖：获得学校组织和认可的长短期境外交流学习项目，在交流学习

期间，表现突出，成绩优异并获得表彰。

第九条 本学年受到校、院通报批评及其他各类处分者，以及当学年必修课

首考成绩中有不及格者，不得申请此奖学金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卓越奖学金评定时间为每年 11 月份。

第十一条 卓越奖学金的评定是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，相关学院应切实加强

领导，做到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，以保证卓越奖学金的评

定发放工作顺利进行。

第十二条 对获得卓越奖学金的学生，学校颁发证书并按规定标准一次性发

放奖学金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解释权在校奖贷基金管理委员会。


